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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CC00 – 2016 – 0016

温政发〔2016〕50 号

温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修改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浙政令〔2010〕275

号)和《温州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温政发〔2016〕

37号）规定，按照省法制办《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纠错落实

情况自查工作的函》（浙府法函〔2016〕422号）要求，我市对2010

－2015 年期间由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

行了清理。经研究，决定对 4 个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，对 1

个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。现公布如下：

一、对《温州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129号）作

如下修改：

温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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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第四条第一款“市住建委是本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

门，负责管理本市城市规划区内的城市绿化工作”修改为“市综

合行政执法局是本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，负责管理本市城市

规划区内的城市绿化工作”。

（二）第四条第二款“各区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办

法规定负责管理本区域城市绿化工作，并接受市住建委的业务指

导”修改为“各区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办法规定负责管

理本区域城市绿化工作，并接受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业务指导”。

（三）第四条第四款“规划、国土资源、财政、城管执法、

公安、交通运输、环保、工商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，协同做好城

市绿化管理工作”修改为“规划、国土资源、财政、住建、公安、

交通运输、环保、市场监管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，协同做好城市

绿化管理工作”。

（四）删去第十四条第三款“绿化补偿标准由价格行政主管

部门确定”。

二、对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温州市区低收入家庭收入

核定办法>的通知》（温政发〔2011〕65号）作如下修改：

（一）第七条第十五项“经区民政部门确认的其他应计入的

收入”修改为“经省民政部门确认的其他应计入的收入”。

（二）第八条第十三项“经区民政部门确认的其他特殊收入”

修改为“经省民政部门确认的其他特殊收入”。

三、对《温州市地名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140号）作如下修

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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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中“住宅小区(楼)、公开销售的建筑物以及其他

需要命名的大型建筑物名称，由建设单位提出申请，经乡(镇)人

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审核后，报县(市、区)民政部门审批”修改

为“住宅小区(楼)、公开销售的建筑物以及其他需要命名的大型

建筑物名称，由建设单位提出申请，乡(镇)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

处受理后，报县(市、区)民政部门审批”。

四、对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的

若干意见》（温政发〔2014〕54号）作如下修改：

第八条中“支持物流企业利用 10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、传统

产业生产基地、未列入三改一拆的中心城区旧厂房等存量土地资

源建设物流仓储设施或提供物流服务，在不改变用地性质的前提

下，5年内免收土地收益金”修改为“支持物流企业在不改变用地

性质的前提下，利用省级以上工业园区、传统产业生产基地、未

列入三改一拆的中心城区旧厂房等存量土地资源建设物流仓储设

施或提供物流服务”。

五、废止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<市工商局关于促进实

体经济发展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温政办〔2012〕77号）。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

2016年 11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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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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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、市检察院，

驻温部队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1月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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